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
编号：2009-02    
被处罚单位（人）： 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
法 定 代  表 人：  邢亚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           址：太原市学府西街高科技园区长治路工西三条2号

时           间：  2008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违  法  事  实：生产并销售未达到抗爆性能的硝酸铵复合肥  
以上事实违反了 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〔2002〕52号文件和《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的有关规定。 依据《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决定予以下列行政处罚： 1、对硝酸铵停止销售，停业整顿； 2、罚款人民币50万元。  
罚款于  2009年9月13日 之前缴至中国工商银行山西省分行营业部并州支行（地址：太原市东缉虎营21号），账号：0502121229200610596
户名：山西省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办公室

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，可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60 日内向 山西省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但不停止执行本决定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、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，本机关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照有关规定依法执行。


2009年8月28日         
注：本决定书一式四份，存档、被处罚单位（人）、代收银行网点、人民法院各一份。 
